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個人增額提撥申請書 

姓      名  申 請 日 期  

職 員 編 號  身分證字號  

單      位  職      稱  

個人每月自願增額提撥方式請擇一勾選： 

一、□ 依照每月撥繳退撫儲金自付金額 

(每月撥繳金額=本(年功)薪 x2x12%x35%之法定提撥) 

二、□ 自訂撥繳金額，每月撥繳金額新台幣              元。 

本項金額超過前項金額者，超過部分須計入提撥年度薪資所得課稅。 

三、□ 自       年       月       日停止提撥。 

申請人簽章：                   (親自簽名)    

說明： 

一、本校教職員如符合「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三條及第三十

九條規定者，學校得為其辦理增額提撥，教職員得依個人意願配合提撥，亦可不提撥。 

教職員個人提撥金額若超過私校退撫條例第八條第四項第一款規定撥繳額度(教職員個人法定提

撥額度)時，超過部分仍須計入提撥年度薪資所得課稅。 

二、上開個人撥繳額度即您每月扣取退撫儲金之金額。例如某甲的薪額為350（月支數額為31,430

元），則他每個月扣取退撫儲金自提金額為2,640元，因此個人增額提撥如超過2,640元，須計入

提撥年度薪資所得課稅。 

人事室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申報日期：     年    月    日 

生效日期：     年    月    日 

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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